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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7                  证券简称：南极电商              公告编号：2016-040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的问询函的回复的公告 

关于申请撤消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016年4月18日，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极电商”或“公司”、“本公司”）披

露了《关于变更收购人有关承诺事项的公告》，张玉祥、朱雪莲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丰南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收购人”）拟变更《收购报告书》中作出的三个承诺，包括收购人未来

12个月是否增持股份的承诺，未来12个月是否对业务进行调整的承诺，以及未来12个月是否进行

购买或出售资产的承诺。2016年4月22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

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 196 号），针对问询函涉及的相关事项，公司进行了认真

的自查，并组织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律师进行核查、发表专业意见(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16

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回

复，现将具体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收购人变更上述承诺的原因、合理性和合规性 

【回复】： 

公司于 2016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董事会第五届第十次会议、监事会第五届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收购人有关承诺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并将提交 2015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2016 年 4 月 18 日，本公司以公告形式披露了《关于变更收购人有关承诺事项的公

告》。 

（一）收购人变更上述承诺的原因 

1、原承诺 

2015 年 8 月 24 日，本公司披露《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南极电商（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南极电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南极电商”）100%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由于本次收购完成后将导致张玉祥及朱雪莲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9.71%的股份，张玉祥、朱雪莲及其一致行动人丰南投资合计持有 32.96%的股份，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变更为张玉祥及朱雪莲，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人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同步

披露了《收购报告书（摘要）》。2015 年 12 月下旬，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disclosure.szse.cn/m/finalpage/2014-04-09/63807278.PDF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2015-105号/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1480242?announceTime=2015-08-24%2011:46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1480242?announceTime=2015-08-24%2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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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张玉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并披露全套重组申请文件的同时，收购人根据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披露了《收购报告书》全文。 

在披露的收购报告书中，收购人分别就以下内容作出承诺：①未来 12 个月内暂无继续增持

股份计划；②尚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③未来 12 个月

内并无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上市公

司也无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2、新承诺及变更原因 

（1）股份增持事项 

新承诺：未来 12 个月内，收购人将综合考虑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战略、融资计划和二级市场

股票价格等因素，不排除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 

变更原因：目前，公司整合工作进展顺利、主营业务运行情况良好，公司业务类目有效扩张、

授权供应商和授权经销商不断增加及电商生态服务品质不断提升。收购人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于对行业发展前景的认可、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以

及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长期看好，结合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战略、发展规划和二级市场股票价

格等因素，做出上述新承诺。 

（2）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事项 

新承诺：未来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将以现有主营业务为核心，根据共同体成员多样化的服务

需求，不断丰富业务种类，拓展服务空间，提升公司电商综合服务实力和价值。 

变更原因：依据公司既定的发展规划，作为电商综合服务商，上市公司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

服务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从电商服务持续升级为一站式服务、生态平台服务，在自我提升的过

程中，不排除会升级主营业务的可能。 

（3）上市公司与他人的合资合作或购买或置换资产计划事项 

新承诺：未来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将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及行业发展状况制定适合公司发展的

经营战略。为提升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及盈利能力并保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上市公司或其

子公司不排除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不排除适时进行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变更原因：由于电商行业蓬勃发展、新经济工具更新迭代较快，公司需要根据行业态势以及

公司的发展需要，以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核心，不断丰富业务种类、提升服务价值，持续拓宽电商

生态服务的内涵及外延，实现搭建生态服务平台的战略布局。在自我发展、升级的过程中，会根

据整体的市场形势、公司的自身情况制定公司的经营战略，以更加及时、高效的适应行业环境，

故不排除与他人合资、合作，或进行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进行该等计划，将有利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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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势、快速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把握公司发展的时机。 

（二）收购人变更上述承诺的合理性 

1、本次对收购报告书中有关承诺进行变更，更为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目标 

《重组报告书》中对上市公司重组后的业务发展目标有全面描述，其中对主营业务发展规划

以及后续整合重组计划的描述如下：①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南极电商 100%的股权，

上市公司将转型为一家专业的现代综合服务商，主营业务也将转变为提供品牌授权服务、电商生态

综合服务、柔性供应链园区服务等增值服务，并经营货品销售业务；②基于现有的供应商和经销商

体系，以品牌为核心，通过线上电商服务及线下仓储、物流等服务，更精准地把握市场趋势、更

好地分析并实现客户需求，进而吸引更多认可南极电商商业模式、具有实力的合作商；③本次重

组完成后，公司将把并购、整合、寻求战略业务合作作为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充分利用上市所

带来的品牌和资金等优势，围绕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寻求拓展业务领域、品牌合作的发展机会。 

2、本次对收购报告书中有关承诺进行变更，是维护上市公司权益、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在国家大力鼓励发展互联网经济、实现供给和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收购人及上市公司如仍固

守《收购报告书》中原有承诺安排，将可能原地踏步，丧失上市公司快速发展、搭建互联网综合

服务平台的最佳时机。相关承诺的变更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及盈利能

力，进而保护全体股东利益。 

（三）收购人变更上述承诺的合规性 

规范文件：《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文件要求：“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承诺

确已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承诺相关方应充分披露原因，并向上市

公司或其他投资者提出用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或者提出豁免履行承诺义务。” 

1、收购人变更有关承诺行为合规 

依据上述规范性文件，收购人变更相关承诺事项是上市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维护上市公

司权益及全体股东利益。在《关于变更收购人有关承诺事项的公告》中，收购人对本次承诺事项

变更的原因进行了充分披露，并提出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 

2、收购人变更有关承诺程序合规 

收购人相关承诺变更议案已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其中关联董事、关联监

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公司已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提请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加网络投票方式）审议该议案。收购人承诺变更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和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1480242?announceTime=2015-08-24%2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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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二、请说明收购人变更承诺时是否分析论证了新承诺的可实现性，以及变更承诺是否有利

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并请负责本次收购的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

见。 

【回复】： 

（一） 请说明收购人变更承诺时是否分析论证了新承诺的可实现性，以及变更承诺是否有

利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上市公司完成上海南极电商 100%股权收购后，于电商服务及供应链管理方面拥有了充沛的人

才、技术、业务储备。目前，上市公司整合工作进展顺利、主营业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上市公

司产品类目、授权供应商和授权经销商数量均呈现不断增加态势，电商生态服务品质有效提升。

同时，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国家大力推动各行业通过互联网实现供给和消费升级。南极

电商作为电商生态服务平台的搭建者，拥有先发优势，收购人的新承诺有利于上市公司搭建互联

网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公司持续快速发展，维护上市公司利益，保护其他投资者权益。 

因此，收购人变更承诺时提出的新承诺是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以及国家产业导向、行业发

展趋势等各方面因素，以及公司目前拥有的人力、技术、业务资源作出的，符合实际情况且具有

可实现性。 

（二） 请负责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经核查，收购方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及上市公司结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及自身

情况进行了分析论证，并出具了符合实际情况且具有可实现性的新承诺，本财务顾问将督促收购

人严格履行新承诺。收购人变更承诺事项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且程序具备合

规性。收购方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请详见《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张玉祥、朱雪莲及其一致

行动人上海丰南投资中心变更<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相关承诺的核查意

见》。 

三、请律师针对本次承诺变更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见。 

【回复】： 

经核查，律师认为， 

1、关于承诺变更披露情况的合规性 

根据上述规定，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变更其承诺事项的，需要披露

变更承诺事项的相关原因。根据南极电商发布的《关于变更收购人有关承诺事项的公告》，收购人

在“互联网信息服务工具不断迭代更新”的背景下，基于“公司需要根据行业发展态势以及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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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共同体成员的服务需求，不断丰富业务种类、提升服务价值，持续拓宽电商生态服务的内涵及

外延。收购人及上市公司如仍遵守《收购报告书》中原有承诺安排，将错失上市公司快速发展、

搭建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的最佳时机”的原因，对承诺事项进行了变更。由此，收购人对承诺变

更的原因进行了相应说明并进行了公告。 

2、关于承诺变更程序的合规性 

根据上述审议情况，南极电商的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已就本次承诺变更事项出具了认

可意见，且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变更承诺事

项的程序性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承诺变更事项已经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披露了承诺事项变更的原因，并履行了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

事的审议程序。公司及收购人应继续根据相关规定，将本次承诺变更事项提交南极电商股东大会

审议，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届时需回避表决，南极电商应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此外，如后续

本次承诺变更事项涉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南极电商及收购人应根据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律师核查意见请详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人承诺变更

事项的核查意见》。 

四、你公司认为需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无。 

特此公告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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